
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

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

（2017 年） 

    为公平公正、严谨认真地做好法学院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

取工作，保证研究生招生质量，结合《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

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（试行）（2016年 10月第七次修订）》。经

学院研究，特制订如下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办法。 

1.成立复试和录取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学院硕士研究生复

试及录取工作，并负责受理考生的申诉。 

申诉电话：028-87092273 

2.复试办法 

复试工作严格执行国家政策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做到政策透明、程序公正、结果公开，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；

坚持全面考查，突出重点，在对考生德智体等各方面全面考察的基

础上，突出对专业素质、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考核；坚持客观评

价，综合素质考核应有较明确的等次结果。 

我院成立了招生复试工作组，负责组织和实施复试工作。复试

工作组组长由我院院长担任。 

 

3.复试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



（一）各专业综合成绩计算方式： 

综合成绩=（初试总分÷3）×60% +复试面试成绩×30%+导师评

价成绩×10%+科研加分 

加试科目、外语面试、政治面试不计入综合成绩。 

（二）科研加分 

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应于复试前向报考单位提交科研成果原件和

复印件；培养单位应有专人负责对科研成果进行审核，对科研成果等

级进行评定。 

(1) 加分条件 

①科研必须为学术论文； 

②必须与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； 

③必须为近 5 年内公开发表的； 

④考生须为论文的第一作者。考生硕士期间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，

考生为第二作者的，可以视为第一作者。 

 

(2)加分标准 

考生可提供多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为加分项目，累计加分不超

过 5 分。 

加分分值根据《西南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等级分类目录（2013

版）》的有关规定分为以下四个等级。 

 

等级 科研成果级别 分值 

一等 外文 A级期刊 5分 



二等 中文 A级、外文 B级期刊 4分 

三等 中文 B1级期刊 2分 

四等 CSSCI 1分 

三、复试安排 

 时间 地点 

报到 3月 10 日 14:00-15:30 柳林校区通博楼 C314办公室 

面试 3月 12 日 13：00-结束 柳林校区颐德楼 H401、H402、H403、

H512、H513、H514、H515 

加试 3月 13 日上午 9:00-12:00 

下午 14:00-17:00 

柳林校区颐德楼 H509 

4.录取 

（一）录取办法 

严格按照教育部、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及《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博

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要求进行录取。坚持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。 

根据学校下达各学科专业的录取计划，在各个学科专业范围内

按照考生的综合成绩排名，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。 

（二）法学院在职博士生录取管理办法 

（1）法学院申请攻读在职博士生的考生录取原则上按照综合成绩不

分学科专业在学校拨付在职名额范围内从高到低排名录取。 

（2）同一学科在职博士生最多录取一名。 

（3）同一学科内部录取人选按照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录取。 



（4）在职博士生录取不适用“有合格生源的专业，原则上不得停招”

的规则。 

（5）兼职博导不单独招生。 

（6）专项计划（少民骨干）考生面试分为学术基本技能面试和学科

专业面试，其中学术基础技能面试由学院组织统一进行。 

（7）如有本办法规定明显与学校强制性规定相冲突者，适用学校办

法。 

（8）本办法未作规定者或不明确者，由学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（三）录取名单 

经学院复试和录取领导小组审核后，将拟录取名单报学校批

准后公示。 

 

 

法学院 

2017年 3 月 


